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扣押延期通知书

长环扣延字〔2025〕SY1 号

孔维飞 ：

我局于 2025 年 5 月 8 日依法对你（单位） 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废机

油桶和废机油滤芯的收集等活动 作出《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扣押决定书》（长环扣字〔2025〕

SY1 号），因 情况复杂，暂时未作出处理决定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现依法决定延长查封（扣押）期限（延长时间从 2025

年 6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6 日止）。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6日

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送达回证

送达文书名称及文号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扣押延期通知书

长环扣延字〔2025〕SY1 号

受送达人名称或姓名 孔维飞

送达地点

送达方式

收件人签字（或盖章）

及收件日期 （与受送达人的关系： ）

年 月 日

送达人（两人签字）

送达机关盖章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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